
证券代码：600768      证券简称： 宁波富邦     公告编号：临 2023-024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阶段：案件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根据(2019)京 0102 民初 24262 号民事判决书，本案涉及金

额为本金 500 万元及 2003 年 1 月 1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等；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案尚未开庭审理，暂无法准确判

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日前，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寄来的《起诉状》、《应诉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已受理润木数科科技有限公司诉本公司“因股东损害公

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原告:润木数科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润木财富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润木公司”) 

被告一: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宁波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被告二:中软软件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软公司”） 

被告三:白利祝，原信联讯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 

（一）起诉请求事项 

1、请求被告一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抽逃出资 2970 万元的本

息范围内对信联讯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不能清偿的由(2019)京 0102 民初 24262 号

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2、请求被告二中软软件产业有限公司、被告三白利祝对被告一宁波富邦精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请求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 

（二）起诉书所述事实与理由 

原告与北京金基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科技公司”）、信联讯

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联讯公司”)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北京

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城法院”）作出(2019)京 0102民初 24262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科技公司向原告偿还本金 500 万元、利息及复利;信联讯公司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前述判决经西城法院强制执行，因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西城法

院作出(2020)京 0102 执 1179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经原告查询相关工商档案，信联讯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11 月 22 日，原名称

为信联讯网络投资有限公司(2001年 10月 19 日，更名为信联讯通讯设备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为 6000 万元人民币，发起人股东中软软件产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中软公司”)实物出资 3000 万元，发起人股东宁波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2 年 6 月 15 日，更名为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

富邦公司”)货币出资 3000万元。开业登记验资报告书显示宁波富邦公司以货币

出资 3000 万元，于 1999 年 11 月 17 日分两次存入开立在中国建设银行北京西

四支行莱户营分理处的账户内。原告向执行法院申请调取相关账户流水，调取的

银行流水显示: 该账号开户人为宁波富邦公司，1999 年 11 月 16 日，中软公司

分别存入 280万元与 2720万元到该账户，宁波富邦公司出具出资说明 3000万元

出资款由中软公司代为汇入工商局指定账户;1999 年 11 月 25 日,宁波富邦公司

作为付款人分别存入 1500万元与 1500万元至信联讯公司账户。再根据调取的相

关账户流水显示: 该账户开户人为信联讯公司，1999 年 11 月 25 日，信联讯公

司向中物投资有限公司 (中软公司持股 51%，为最大股东) 转账 500 万元、向中

软公司转账 500万元;1999年 11月 29日，信联讯公司通过转账支票的形式分别

转走 470 万元与 1500 万元。同时在 1999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中显示信

联讯公司在其他应收款中的数额高达 2970万元，该数额与上述抽走总金额一致。 

原告认为，被告宁波富邦公司作为信联讯公司发起人股东，负有 3000 万元

的货币出资义务，宁波富邦公司在将 3000 万元的出资款转入信联讯公司的账户

后的几天内就将 2970 万元的出资款转走，从资金的时间性、连续性和及流转路

径,还有信联讯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记录情况看这 2970万元属于抽逃出资，被告宁

波富邦公司应在抽逃出资 2970 万元的本息范围内对信联讯公司对原告债务不能



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同时被告中软公司作为信联讯公司的发起股东、

白利祝作为信联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有协助宁波富邦公司抽逃出资行

为，应对宁波富邦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润木公司上述“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有关情况的说明 

2021 年 10 月 14 日，润木财富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润木公司曾用名）

向西城法院申请追加本公司为（2020）京 0102 执 11794 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因

该案涉诉金额未达信息披露标准，公司仅在 2021年度报告、2022年度报告中进

行了简要说明。该案主要情况如下： 

（一）案涉债权诉讼、执行基本情况 

润木公司于 2016年 11月 21日受让了原债权人为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新街

口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主债务人为科技公司，保证人为信联讯公司的

一笔金融不良债权（以下简称“案涉债权”）。因科技公司未能按期足额偿还借款

本息，信联讯公司亦未承担保证责任，润木公司于 2019 年诉至西城法院。2020

年 2月 12日，该院审结后作出(2019)京 0102 民初 24262号判决书，依法判决：

科技公司偿还润木公司本金 500万元，并偿还前述款项自 2003年 1月 11日起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复利；信联讯公司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前述判决生效后，润木公司申请对科技公司、信联讯公司进行强制执行【执行案

号为(2020)京 0102 执 11794号】。西城法院强制执行后，因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院遂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2021 年 10 月 14 日，润木公司通过查询信联讯公司的工商档案，推断本公

司作为信联讯公司的股东，并未履行相关的出资义务，进而向西城法院申请直接

追加本公司为前述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要求本公司在未缴纳出资 3000 万元的

本息范围内对润木公司承担清偿责任。 

（二）执行异议之诉进展 

公司在收到相关材料后，向西城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案号为【（2021）

京 0102 执异 883号】。2021年 11月 9日，西城法院就该执行异议之诉召集各方

进行听证、谈话。公司在该案答辩中称公司已经履行了相应的出资义务，不存在

抽逃出资等行为。 

2021 年 12 月 2 日，润木公司电话联系西城法院申请撤回对本公司的追加申

请，西城法院准许该公司的撤回申请。 

（三）案涉债权流转过程 



2001 年 5月 16 日，工商银行作为贷款人，科技公司作为借款人，双方签订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 500 万元；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贷款

期限为 10 个月，自 2001 年 5 月 16 日至 2002 年 3 月 15 日；合同利率为月利率

0.53625%；逾期还款的，工商银行有权对逾期借款按日计收万分之二点一的利息，

并对未支付利息计收复利。信联讯公司为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日，工

商银行按照合同约定发放了贷款。 

2002 年 3 月 15 日，工商银行、科技公司、信联讯公司签订《展期还款协议

书》，约定：贷款 500 万原应于 2002 年 3 月 15 日到期，现展期至 2003 年 1 月

10 日偿还；展期后的贷款利率为月利率 0.50325%；信联讯公司继续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借款到期后，科技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信联讯公司未履行连带保证责

任。 

2005 年 7 月 24 日，工商银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以下简

称“信达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工商银行将案涉债权转让给信达公

司，转让债权包括 500万本金以及表外利息。 

2013 年 12 月 3 日，信达公司与中经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经信公

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信达公司将案涉债权转让给中经信公司。 

2016 年 11 月 21 日，中经信公司与润木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约定中

经信公司将案涉债权转让给润木公司。 

三、本案涉及的信联讯公司相关情况介绍 

（一）信联讯公司概况 

信联讯公司原名“信联讯网络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年 11月 22日，

原法定代表人为白利祝，原始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注册资本为 6000 万

元。信联讯公司原有股东两名，分别为中软软件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软

公司”）和宁波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公司”）。中软公司以实

物出资 3000万元，占出资额的 50%；华通公司以货币出资 3000万元，占出资额

的 50%。2001年 10 月 19日，信联讯网络投资有限公司更名为信联讯通讯设备有

限公司。2007年 7月 18日，信联讯公司因未按规定参加企业年检，被吊销营业

执照。 

（二）本公司持有的信联讯公司股权变动过程 

2000 年 6 月，华通公司控股股东由中物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宁波轻工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02年 6月，华通公司



更名为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变更后，本公司发现信联讯公

司从未开展过正常的经营活动，且信联讯公司管理层及该公司其他股东可能存在

隐匿账册、侵吞公司资产的行为。鉴于此，本公司曾多次通过法院、公安机关等

相关部门依法维护自行合法权益。 

2001 年 8 月 20 日，本公司与宁波双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圆公司”）

签订了资产置换协议，约定将公司持有的信联讯公司 50%股权转让给双圆公司。

2001 年 10 月 11 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对上述重大资产置换实施结果进行

了公告。上述资产置换协议也得到了宁波市国资委的批准。 

其时，由于信联讯公司管理层及该公司其他股东的阻挠，本公司与双圆公司

未能按照资产置换协议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后于 2013 年 10 月 30 日，北京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依据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13）甬东执民字

第 1196 号】，将本公司持有的信联讯公司 50%股权变更至双圆公司名下。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案尚未开庭审理，法院最终判决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

后利润的影响取决于最终判决结果。公司认为本案涉及的抽逃出资行为为润木公

司单方面表述，接下来将积极应对，并根据案件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上述重大诉讼案件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月 6日 


